
以弗所書 5:3-14  合聖徒的體統

Feb 4 & 5, 2023



在基督裏合一
¤ 1-3章 神的救贖和恩典。福音的奧秘 ：外邦人和猶太人在基督裏合一

¤ 4:1-6 行事為人要與蒙召的恩相稱丶竭力保持聖靈所賜的合一

¤ 4:7-16 多元化的合一：賜下恩賜裝備聖徒，各盡其職，建立基督的身體

¤ 4:17-24 勸誡外邦信徒不要像以前存虛妄的心，脫去舊我、穿上照着神的
形像造的「新人」，活出公義和聖潔的生命

¤ 4:25-31 要棄絕謊言、生氣卻不要犯罪丶不要含怒到日落丶不可給魔鬼留
地步、不要再偷、不要污言穢語、不要叫聖靈擔憂

¤ 4:32-5:2 要效法神、 以恩慈相待、彼此饒恕丶當憑愛心行事

¤ 5:3-6 對 淫亂、污穢、貪婪丶妄語 等事的告誡

¤ 5:7-14 鼓勵行事為人要像光明的子女



以弗所書 5:3-7
¤ 5:3 至於淫亂並一切污穢，或是貪婪，在你們中間連提都不可，

方合聖徒的體統。 4 淫詞、妄語和戲笑的話都不相宜，總要說
感謝的話。

¤ 5:5 因為你們確實地知道，無論是淫亂的，是污穢的，是有貪
心的，在基督和神的國裏都是無分的。有貪心的，就與拜偶像
的一樣。

¤ 5:6  不要被人虛浮的話欺哄，因這些事，神的忿怒必臨到那悖
逆之子。



至於淫亂並一切污穢，或是貪婪，在你們中間連提都不可 (5:3)
¤ 淫亂 (sexual immorality)

¤ πορνεία porneia:概括性方面的不道德/放蕩：通姦，婚外情，賣淫，嫖妓

¤ 林前 7:2 但要免淫亂的事，男子當各有自己的妻子，女子也當各有自己的丈夫。

¤ 姦淫 (徒 15:20) 、苟合 (太 15:19, 可 7:21) 、淫亂：收了他的繼母 (林前 5:1)、…

¤ 污穢 (impurity)
¤ ἀκαθαρσία akatharsia: 道德上的不潔 - 特別是指在性或情慾方面的不潔

¤ 羅 1:24 神任憑他們逞著心裡的情慾行汙穢的事，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體。

¤ 帖前 4:7 神召我們本不是要我們沾染汙穢，乃是要我們成為聖潔。

¤ 貪婪 (greed, covetousness)
¤ πλεονεξία pleonexia: 貪婪、貪慾、不滿足所擁有的！

¤ 路 12:15 你們要謹慎自守，免去一切的貪心，因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豐富。

“連提都不可”的原因：

¤ 方合聖徒的體統 (和合本、新譯本）、才符合聖徒的身分 (新漢語）

¤ 4:1 既然蒙召，行事為人就當與蒙召的恩相稱



思考問題：
¤ 保羅為何要強調這些淫亂、污穢、貪婪的行為不合聖徒的體統？

¤ 當時以弗所外邦人敬拜亞底米女神，“淫亂、污穢、貪婪”等狂歡縱慾行為大概都是習
以為常的社會風氣，外邦信徒可能覺得這些放縱情慾的行為沒有甚麼不妥！

¤ 但保羅已經在 4:17 清楚表明這些都是“與神所賜的生命隔絕”的行為，保羅可能唯
恐這些都是以弗所外邦人根深蒂固的生活模式，所以保羅要在 5:3 再次強調！

¤ 弗 4:17 …你們行事，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虛妄的心行事。 18 他們心地昏昧，與神
所賜的生命隔絕了，都因自己無知，心裏剛硬； 19 良心既然喪盡，就放縱私慾
(新漢語：任憑自己淫亂放蕩 ) ，貪行(pleonexia) 種種的污穢 (akatharsia) 

¤ 若門徒仍然依舊保持這些行為，便與未信主的外邦人無異！亦有失見證、羞辱神！

¤ 彼前 2:9 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聖潔的國度，是屬(神)的子
民，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

¤ 反思：

¤ 我們的家人、朋友、同事有沒有從我們的行事為人察覺到我們分別為聖的更新生命？



淫詞、妄語和戲笑的話都不相宜 (5:4)

¤ 淫詞 (obscenity, filthiness)
¤ αἰσχρότης aischrotēs
¤ 淫穢的話 (新譯本)、淫穢的言詞 (新漢語)

¤ 妄語 (silly talk, foolish talk)
¤ μωρολογία mōrologia

¤ 愚妄的話 (新譯本)、愚蠢的言語 (新漢語)

¤ 戲笑 (coarse jesting, crude joking)
¤ εὐτραπελία eutrapelia

¤ 下流的笑話(新譯本)、粗鄙的笑話(新漢語)

¤ 這三組字都沒有在其他新約經文出現！

Bible Speaks Today: 
¤ All three refer to a dirty mind expressing itself 

in dirty conversation

《不相宜》 的原因：

¤ 這些都與你們不相稱 !

¤ 不合聖徒的體統 (5:3)

相反：
¤ 總要說感謝的話 (5:4b)



思考問題：

¤ 保羅要聖徒保持聖潔的勸誡是理所當然的，但 “在你們中間連提都不可…淫詞、妄語和
戲笑的話都不相宜”會否過份的嚴峻？

¤ 耶穌基督在登山寶訓談到律法的真義和規範：

¤ 太 5:28 只是我告訴你們：凡看見婦女就動淫念的，這人心裏已經與她犯姦淫了。

¤ 性愛關係是神所賜給人的恩典，不容沾污！

¤ 這些勸誡與“在基督裡合一”有甚麼關係？

¤ 為什麼保羅沒有直接提出不可“淫亂、污穢、貪婪”，而強調“在你們中間連提都
不可”？

¤ 不要將不潔的話題帶進分別為聖的新群體！

¤ 不潔的話題： e.g. 將以前荒唐生活的威水史和弟兄分享！

¤ “不可給魔鬼留地步 (4:27)”，不容許信徒踏近 slippery slope.

¤ 保羅更可能憂慮外邦信徒的不潔不單止會影響其他外邦人信徒，他們的文化
背景、宗教思想更會影響到猶大信徒對聖潔的觀念！



思考問題：
¤ “總要說感謝的話 (5:4b)” 與這些“在你們中間連提都不可…淫詞、

妄語和戲笑的話” 有什麼關係？

¤ 以神為中心 vs 放縱私慾 (以自我為中心)
¤ 不貪慕以自我為中心的追求，滿足於神的安排、為神所供應的獻

上感謝！

¤ 為什麼保羅不直接說“凡事謝恩”，而說“總要說感謝的話” ？
¤ 這些話除了神聽見外，還有誰會聽見？
¤ 保羅可能除了勸告信徒不要負面地影響別人，更要正面地互相建

立！



保羅的警告！
¤ 5:5 事實上，你們要清楚知道：所有淫蕩的人、污穢的人、貪婪的人（貪婪就

是拜偶像），在基督和神的國裏，都沒有產業。[新漢語]

思考問題：

1. 十誡的第一條誡命 ：「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別的神」(出 20:3)。

¤ “拜偶像” 是什麼的罪？ 會有什麼的後果？
¤ 結 14:6 『主耶和華如此說：回頭吧！離開你們的偶像…。』7 凡與我隔絕，將他的假

神接到心裏，把陷於罪的絆腳石放在面前

2.“在基督和神的國裏，都沒有產業。”是甚麽意思？

¤ 信徒會否失去救恩？

¤ 誰是保羅警誡的對象？ 保羅用了甚麼例子？

¤ 4:17 不要再像外邦人…19 良心既然喪盡，就放縱私慾，貪行種種的污穢。

¤ 以上是指非信徒的行為，若信徒的行為與他們無異，你認為這些是否已經蒙召的人？



保羅的警告！

¤ 5:6 不要被人虛浮的話欺哄，因這些事，神的憤怒必臨到那悖逆之子。

思考問題：

1. “不要被人虛浮的話欺哄”是什麼的規勸？
¤ 當時以弗所社會有鼓吹美化淫亂的風氣思想，保羅勸信徒不要聽從這些似是而非的道理

¤ 屬靈生命要成長：不再作小孩子，中了人的詭計和欺騙的法術，…隨從各樣的異端。
(4:13-14)

2. 誰是悖逆之子？有什麼辨別的特徵？
¤ 2:2 那時，你們在其中行事為人，隨從今世的風俗，順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，就是現今

在悖逆之子心中運行的邪靈。

3. 誰是悖逆之子？是欺哄人的還是被欺哄的？

¤ “sons of disobedience” (NASB, ESV)
¤ “those who are disobedient” (NIV)



行事為人當像光明的子女

¤ 5:7 所以你們不要與他們同夥，

¤ 5:8 從前你們是暗昧的，但如今在主裏面是光明的，行事為人
就當像光明的子女。 9 光明所結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、公義、
誠實。 10 總要察驗何為主所喜悅的事。

¤ 5: 11 那暗昧無益的事，不要與人同行，倒要責備行這事的人。
12 因為他們暗中所行的，就是提起來也是可恥的。 13 凡事受了
責備，就被光顯明出來，因為一切能顯明的就是光。

¤ 14 所以主說：「你這睡着的人當醒過來，從死裏復活，基督就
要光照你了。」

(新譯本：不要與他們同流合污)



耶穌基督光的教導：
¤ 約 8:12 耶穌又對眾人說：「我是世界的光。跟從我的，就不在黑暗裡走，必要得著

生命的光。」

¤ 約 12:35-36 耶穌對他們說：「…你們應當趁著有光，信從這光，使你們成為光明之
子。」

你是在基督裡的光 ！(5:8)

¤ 5:8 從前你們是暗昧的，但如今在主裏面是光明的，行事為人就當像光明的子女。

¤ 和合本、新譯本、新漢語都用光明來表達信徒的狀況： “在主裏面，是光明的”，
¤ 但英文譯本 NASB, NIV, ESV 等有不同的表達：“…now you are Light in the Lord … ”

¤ 中文標準譯本：你們從前原是黑暗，但如今在主裡就是光；你們要像屬於光的兒女
行走

¤ 更加迫切的勸勉：光是你們的新身份！要活出你們已經得著的恩賜和身份！



如何辨別行事為人像光明的兒女 ？

¤ 5:9 光明的果子顯露在一切的良善、公義、誠實 (或譯作「真理」)上

¤ 順服神為我們安排的崗位，善用恩賜在聖工和生活上：

¤ 2:10 我們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穌裡造成的，為要叫我們行善，就
是神所預備叫我們行的。

¤ 活出聖潔更生的生命：

¤ 4:24-5:7 並且穿上新人，這新人是照著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
義 (或譯作「公義」)和聖潔。25 所以你們要棄絕謊言，各人與鄰舍說
實話，因為我們是互相為肢體。…

¤ 5:10 常常察驗主喜歡的是甚麼

¤ 不要叫神的聖靈擔憂 (4:30)

¤ 活出 盡心 、 盡性 、 盡意 、 盡力 愛神的生命！

¤ 帖前 5:21 但要凡事察驗，善美的要持守， 各樣的惡事要禁戒不做。



光的使命
¤ 5: 11 那暗昧無益的事，不要與人同行 (其他譯本：不要參與 )，倒要責

備 (其他譯本：揭發/揭露/expose) 行這事的人。 12 因為他們暗中所行
的，就是提起來也是可恥的。

思考問題：
¤ 為什麼不能參與那暗昧無益的事？

1. 暗昧無益：unfruitful deeds of darkness (NASB)

¤ 這些事不能結光明的果子。

¤ 光明的兒女應當專注活出討神喜悅的生命，結出光明的果子。

2. 5:12 因為他們暗中所行的，就是提起來也是可恥的。
¤ 不要參與也是因為這些都是“羞恥的事”！

¤ 若要 責備 主內的肢體？ 如何用愛心說誠實話？



¤ 若要責備 ， 如何用愛心說誠實話？
¤ 是否還要跟隨在 4 章待人接物的教導？

¤ 凡事謙虛、溫柔、忍耐，用愛心互相寬容， 用和平彼此聯絡 (4:2-3)

¤ 只要隨事說造就人的好話，叫聽見的人得益處。(4:29b)

¤ 5:11 經文的提示：

¤ 和合本：那暗昧無益的事，不要與人同行，倒要責備行這事的人。

¤ 和修本：那暗昧無益的事，不可參與，倒要把這種事揭發出來

¤ NASB: Do not participate in the unfruitful deeds of darkness, but instead even 
expose them

1. 對事不對人

¤ 不是與人絕交，只是不參與其事！

¤ 不是直接責備行事的人，而是揭發/揭露那些可恥和暗昧無益的事！

2. 說出你的感受， 聚焦於事情的對錯，而不要聚焦於論斷/羞辱人的錯處

¤ E.g. 我認為這件事 / 這些行為會得不到神的喜悅、會惹神的忿怒！

¤ E.g. 我為這些意念擔憂，後果可能很嚴重。

3. 這些技巧需要練習，也需要視乎對方的性格背景，準備如何回應對方的反應。



被光揭露的果效
¤ 新譯本 5:13 凡被光揭露的，都是顯而易見的。 14 因為一切顯露出來的就是光，

所以有話說：

¤ 「睡了的人哪，醒過來，從死人中起來吧！
¤ 基督必要照亮你。 」

兩個版本的翻譯：

1. NASB: But all things become visible when they are exposed by the light, 
for everything that becomes visible is light.

¤ 類同的翻譯：NIV: everything that is illuminated becomes a light
¤ 被光揭露的，不單止有責備的負面意思，光也有正面轉化更生的果效，若被光揭露後，

人能回轉，就能成為基督裏的光！

2. NLT: But their evil intentions will be exposed when the light shines on them, 
for the light makes everything visible.

¤ 類同的翻譯：“因為使一切事物清楚可見的，就是光。”[新漢語]

¤ 其他類同的翻譯: CSB or HCSB.
¤ 強調使事情顯露清楚的就是光，而不是被顯露的。



摘要

¤ 保羅繼續勸誡信徒如何活出與蒙召的恩相稱的生命， 方合聖徒
的體統，為新群體作美好的見證。

¤ 保持自身的聖潔、摒棄以前一切放縱情慾的行為和心思意念。

¤ 不可給魔鬼留地步：不要將以前的不潔帶進神的家！

¤ 滿足於神所供應的， 總要說感謝的話

¤ 信徒是在基督裏的光，行事為人就當像光明的子女

¤ 順服和實踐“脫去舊我穿上新人”的教導、活出更生及蒙主喜悅
的生命

¤ 彼此建立：不要參與暗昧無益的事，倒要把這些事揭露出來，讓
肢體醒覺和悔改，以至他們從罪中醒悟更生，再為主發光發亮！




